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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4學年推動讀經教育績優學校及教師徵選活動實施計畫。(1050077466_Attach0

00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花蓮縣104學年度推動讀經教育績優學校及教師徵

選活動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徵選活動分「學校團體組」及「教師個人組」，成果

資料以呈現104學年度之執行成果為原則。

二、徵選資料表件應於105年5月5日至5月10日下午4時前親送

或於105年5月10日前（以郵戳為憑）以掛號方式逕寄本府

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

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 2016-04-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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